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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取消证明事项清单

序

号
证明名称 证明用途

设定依据(依据

名称、文号)

原索要

单位
原开具单位

取消后办理

方式

涉及的行政权

力事项或政务

服务事项

1
无 犯 罪 记

录证明

用于退役士兵申请专

项公益性岗位

《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

公室关于印发〈临沂市

退役士兵专项公益性岗

位管理暂行办法〉的通

知》（办字〔2018〕17 号）

民政部门 公安部门
通过部门间信息

共享解决

申请退役士兵专

项公益性岗位

2
职 工 档 案

托管手续

用于5-10级工伤职工

解除合同领取一次性

医疗补助金

《临沂市人民政府关于

印发临沂市贯彻〈工伤

保险条例〉实施办法的

通知》（临政发〔2011〕

42 号）

人社部门

工伤职工解除

劳动合同后其

职工档案所在

单位

通过申请人持有

的证件或部门间

信息共享解决

工伤保险待遇审

核

3

一 次 性 就

业 补 助 金

领取凭证

用于5-10级工伤职工

解除合同领取一次性

医疗补助金

《临沂市人民政府关于

印发临沂市贯彻〈工伤

保险条例〉实施办法的

通知》（临政发〔2011〕

42 号）

人社部门

工伤职工解除

劳动合同的用

人单位

通过申请人持有

的证件或部门间

信息共享解决

工伤保险待遇审

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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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

不 在 征 收

范 围 内 证

明

证明经济适用住房可

上市交易

《临沂市人民政府关于

印发临沂市经济适用住

房上市交易管理办法的

通知》（临政发〔2014〕

23 号）

房产和住

房保障部

门

房屋征收部门

或办事处

以房产所在地政

府发布的征收决

定作为能否交易

的依据或签订书

面承诺书

经济适用住房上

市交易

5

市 级 农 业

产 业 化 龙

头 企 业 证

明材料

用于评定市级龙头企

业

《临沂市人民政府办公

室关于印发临沂市农业

产业化市级重点龙头企

业申报认定和监测管理

暂行办法的通知》（临

政办发〔2008〕57 号）

农业部门 银行等机构 不再提供

市级农业产业化

重点龙头企业认

定和监测

6

市 场 主 体

住所（经营

场所）登记

证明

用于市场主体办理工

商登记

《临沂市人民政府办公

室关于印发临沂市市场

主体住所（经营场所）

登记管理暂行办法的通

知》（临政办发〔2016〕

34 号）

工商等市

场监管部

门

房产和住房保

障部门、乡镇

政府（街道办

事处）、各类开

发区管委会、

产业园区管理

机构、村（居）

委

不再提供
市场主体设立、变

更、注销登记

7

意 外 伤 害

责 任 认 定

证明

用于居民医保意外伤

害报销

《临沂市人民政府办公

室关于印发临沂市居民

基本医疗保险办法的通

知》（临政办发〔2017〕

17 号）

人社部门 公安部门

通过申请人持有

的证件或部门间

信息共享解决

城乡居民医疗保

险办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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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
正 常 生 育

证明
用于申领生育保险

《临沂市人民政府办公

室关于印发临沂市企业

职工生育保险规定的通

知》（临政办发〔2017〕

75 号)

人社部门 卫计部门

通过与省卫生健

康委数据共享解

决

生育保险办理

9

新 生 儿 出

生 医 学 证

明

用于证明新生儿情况

《临沂市人民政府办公

室关于印发临沂市企业

职工生育保险规定的通

知》（临政办发〔2017〕

75 号)

人社部门 定点医疗机构

通过与省卫生健

康委数据共享解

决

生育保险办理

10

新 生 儿 死

亡 医 学 证

明

用于证明新生儿情况

《临沂市人民政府办公

室关于印发临沂市企业

职工生育保险规定的通

知》（临政办发〔2017〕

75 号)

人社部门 定点医疗机构

通过与省卫生健

康委数据共享解

决

生育保险办理

11
村（居）委、

单位证明

用于恢复户口、因婚

嫁等原因流入的无户

口人员落户、死亡注

销户口

《临沂市公安局关于印

发临沂市公安机关户口

审批工作规范的通知》

（临公通〔2017〕104 号）

公安部门

申请人所在村

（居）委或单

位

通过申请人书面

承诺或受理单位

调查核实解决

户籍登记

12
注 销 户 口

证明

用于被注销户口回国

人员，刑满释放、被

假释或者暂予监外执

行人员，军人转业和

复员安置恢复户口

《临沂市公安局关于印

发临沂市公安机关户口

审批工作规范的通知》

（临公通〔2017〕104 号）

公安部门
原户口注销地

派出所

通过查询人口信

息管理系统解决
户籍登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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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

无 利 害 关

系 当 事 人

书面证明

用于长期外出被注销

户口人员恢复户口、

因婚嫁等原因流入的

无户口人员落户

《临沂市公安局关于印

发临沂市公安机关户口

审批工作规范的通知》

（临公通〔2017〕104 号）

公安部门

无利害关系当

事人（居住地

的老党员、老

干部等）

通过申请人书面

承诺或受理单位

调查核实解决

户籍登记

14

住 房 公 积

金 提 取 证

明

用于职工申请提取住

房公积金

《临沂市住房公积金管

理中心关于印发临沂市

住房公积金提取管理办

法的通知 》（临住字

〔2016〕36 号）

住房公积

金管理部

门

提取人所在单

位
不再提供

住房公积金提取

审批

15

跨 县 区 提

取 住 房 公

积 金 还 贷

通知单

用于借款人提取住房

公积金偿还公积金贷

款

《临沂市住房公积金管

理中心关于住房公积金

提取有关事项的通知》

（临住字〔2015〕34 号）

借款人所

属住房公

积金管理

机构

借款人配偶所

属住房公积金

管理机构

不再提供
住房公积金提取

审批

16
贷 款 余 额

证明

用于借款人提取住房

公积金偿还公积金贷

款

《临沂市住房公积金管

理中心关于印发临沂市

住房公积金提取管理办

法的通知 》（临住字

〔2016〕36 号）

住房公积

金管理部

门

贷款发放银行 不再提供
住房公积金提取

审批

17
借 款 合 同

证明

用于借款人提取住房

公积金偿还商业性住

房贷款

《临沂市住房公积金管

理中心关于印发临沂市

住房公积金提取管理办

法的通知 》（临住字

〔2016〕36 号）

住房公积

金管理部

门

贷款发放银行

通过个人现场授

权查询征信报告

解决

住房公积金提取

审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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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
家 庭 贫 困

证明

用于残疾儿童申请抢

救性康复救助

《临沂市残疾人联合会、

教育局、民政局、财政局、

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

卫生局、人口和计划生育

委员会关于印发临沂市

0-6 岁残疾儿童抢救性康

复救助实施办法的通知》

（临残联字〔2013〕4 号）

残联

民政部门或申

请 人 所 在 村

（居）委

通过个人现有证

照或部门间信息

共享解决

残疾儿童申请抢

救性康复救助

19
疾 病 诊 断

证明

用于残疾儿童申请抢

救性康复救助

《临沂市残疾人联合会、

教育局、民政局、财政局、

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

卫生局、人口和计划生育

委员会关于印发临沂市

0-6 岁残疾儿童抢救性康

复救助实施办法的通知》

（临残联字〔2013〕4 号）

残联 专业医疗机构

通过个人现有证

照、书面承诺或部

门间信息共享解

决

残疾儿童申请抢

救性康复救助

20

工 程 结 算

款 支 付 凭

证 或 工 程

款 收 到 证

明

用于建设单位办理竣

工结算文件备案

《临沂市建设局关于印

发进一步加强建设工程

价款结算管理的规定的

通知》（临建发﹝2007﹞

130 号）

住建部门 施工单位

通过《临沂市建设

工程竣工结算文

件备案表》核实

建设工程竣工结

算文件备案

21

勘察、设计

人 员 社 保

证明

用于勘察、设计企业

办理勘察设计合同备

案

《临沂市住房和城乡建

设委员会关于实施勘察

设计合同备案有关问题

的通知》（临建发〔2012〕

91 号）

住建部门 人社部门
通过网络核验解

决

勘察设计合同备

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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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

独 生 子 女

和 农 村 合

法 生 育 两

女 绝 育 家

庭 子 女 证

明

用于临沂市初中学业

水平考试特殊考生加

分

《临沂市教育局关于印

发〈2018 年临沂市初中

学业水平考试和普通高

中招生录取工作实施方

案〉的通知》（临教基字

〔2018〕4 号）

教育部门 卫计部门

通过申请人持有

的证件或部门间

信息共享解决

初中学业水平考

试和普通高中招

生录取

23

无 拖 欠 农

民 工 工 资

证明

用于已竣工项目办理

产权登记、建设单位

新项目开工审批、施

工企业承接新项目审

批

无依据 住建部门

企业注册地建

设行政主管部

门

通过向企业注册

地建设行政主管

部门核实解决

建设领域涉企证

明

24
无 拖 欠 工

程款证明

用于建设单位申请开

工建设新项目、办理

开工手续

无依据 住建部门

开发建设项目

承建(施工）单

位

通过向有关施工

企业核实解决

建设领域涉企证

明

25

火化证（票

据）丢失证

明

用于办理出殡、墓葬

服务
无依据 民政部门

申请人所在村

（居）委或单

位

通过直系亲属本

人持有的证件或

签订书面承诺书

解决

殡葬服务


